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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父，九岁丧母，跟随其祖父母生活两年后，1990年，因其

祖父母年老体弱无能力继续抚养陆某，遂产生了将陆某送别

人抚养的念头。同一个村但不同组的陆某母亲的妹妹徐某（

家中已有一个七岁儿子）听说这个消息，上门与陆某祖母联

系，在征得陆某同意的情况下，双方未办理任何手续，将陆

某带到自己家中抚养。开始两年，陆某依旧称呼徐某为姨妈

，称呼徐某的丈夫茅某为姨夫。两年后双方改口以父母和女

儿相称。陆某24岁时嫁给黄某。在此期间徐某夫妇并未办理

收养登记手续，陆某也一直未将户口转入徐某夫妇一起

。2003年4月4日，陆某与丈夫黄某乘坐摩托车外出发生交通

事故，陆某当场死亡，14日后，黄某也死亡。事后经交警部

门调解，肇事司机赔偿陆某死亡赔偿金6万余元。该款由黄某

父母领取，并在调解赔偿书上签字。现对该款的分配黄某夫

妇与徐某夫妇发生争议。 徐某夫妇认为：其与陆某祖父母虽

无收养协议，也未去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但已与陆

某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也得到了村民们的普遍认可。在

陆某死亡后，其作为陆某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理应获得

陆某遗产的继承权。由于陆某先于其丈夫黄某死亡，故按照

法定继承的有关规定，陆某的遗产应由黄某（陆某丈夫），

徐某夫妇平均分配。 黄某夫妇认为：徐某夫妇与陆某的祖父

母间并无收养协议，也未在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或者

在公证处公证，陆某的户口也一直未迁入徐某夫妇户头。在



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徐某夫妇与陆某间的收养关系不能成

立，只能成立抚养关系。但鉴于徐某夫妇在抚养陆某成人的

过程中，尽了大部分的抚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的有关规定，陆某的遗产可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徐某

夫妇酌情予以分割。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徐某夫妇与陆某之

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依照92年4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收养法》第15条的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

婴和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的，应当向民政部门

登记。除前款规定外，收养应当由收养人、送养人依照本法

规定的收养、送养条件订立书面协议，并可以办理收养公证

；收养人或者送养人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

证。”99年修正后的《收养法》第15条：“收养应当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本案中徐某夫妇未与陆某的祖父母订立书面协议，也未向

民政部门登记。但徐某夫妇开始与陆某共同生活的时间

为1990年，是否能适用《收养法》，首先涉及到《收养法》

溯及力的问题。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

彻执行的通知》第二条：“收养法施行后，各级人民法院必

须严格执行。收养法施行后发生的收养关系，审理时适用收

养法。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

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

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

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对于收养法施行前成立的收养

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解除收养关系的，应适用收

养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在收养法施行前对收养问

题所作的规定、解释，凡与收养法相抵触的，今后不再适用



。”根据第二条，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通知

》第四条的内容，其“今后”显然指的是《收养法》施行以

后发生的收养案件，并不否认“当时的有关规定”的效力。

对于“当时规定”，80年《婚姻法》中关于收养的规定比较

笼统，无法就本案具体对照适用。本案应适用的“当时规定

”，指的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８４）法办字第１１２号《

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部分“收

养问题”的规定。 在该《意见》第四部分的第28条规定：“

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

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

。”对照这条规定，本案中徐某夫妇与陆某之间，虽未办理

合法的收养登记手续，也未办理入户手续，但双方以父母及

女儿相称并在一起生活，应视为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共同

生活，且生活时间较长，也为邻居及村组织所公认。至于收

养陆某时，徐某夫妇已有一个儿子，根据现行《收养法》第

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

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

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说明徐某夫妇当时的行为并不违

反现行《收养法》的立法本意，而且当时对此也无禁止性的

规定，徐某夫妇的行为并不违法。故徐某夫妇与陆某间形成

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本案也就迎刃而解，徐某夫妇作为陆某

的养父母，为其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依照《继承法

》的有关规定分割遗产。 与本案案情相似的是2002年9月25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的这样一起案件：邱立仁、刘桂茹夫

妇14年前收养弃婴邱玉儿，并一直精心抚养。于2001年12月

在交通事故中丧生，司机支付邱立仁夫妇7万元死亡赔偿金。



其后，邱玉儿生身父母孙胜军、李霞找到邱立仁夫妇，索要

这笔死亡赔偿金。当地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判

决认为邱氏夫妇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他们的收养行为

违法，死者邱玉儿的7万元赔偿金予以返还其亲生父母孙家夫

妇。审理此案的法官称，虽然善良的邱立仁夫妇将弃婴含辛

茹苦地抚养大，但他们未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是一种违法

行为，判决的结果对于他们未免有些无情，但法院只能依法

办案；孙家抛弃女婴的行为虽然不道德，但他们毕竟是死者

的父母，按法律，应该得到7万元的赔偿金。 此案见报后立

即引来各方面的强烈争议。大多数人认为，该案法官的判决

，既未在法律上做到公平正义，更在现实中产生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违背了立法的初衷。笔者认为：其判决彻底否定了

事实收养的合法地位。承认事实收养的合法性有利于维护既

成的和睦的家庭成员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保障社会上大

量在《收养法》颁布以前，事实上已与收养人共同生活多年

，形成了牢固的拟制血亲关系的被收养人的基本权利。近几

年，民政部及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大量的规章，肯定了事实

收养的存在，允许并鼓励事实收养人补办登记手续，以切实

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些做法符合了当今世界家庭关系多元化

的发展趋向。与事实婚姻相比较，事实收养同样具有重内容

，轻形式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对符合法定内容的事实收养

关系，法律应尽可能地保护。只有这样，保护人权的法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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